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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测绘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测绘中水深测量（以下简称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查验收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按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通过水深测量形成的水下地形图(水深图)成果及与

水深测量相关的水位控制、水文要素观测、底质表层采样等成果的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其它基于水深

测量的成果检验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H/T 1018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与数据认定规定 

CH/T 1021 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 1022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3 基本要求 

3.1 检查验收实施条件 

水深测量成果应依次通过测绘单位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才能实施质量验收。 

3.2 检查方式 

水深测量成果检验应采用概查与详查结合的方式进行。 

3.3 仪器精度指标 

质量检验使用仪器设备的精度指标应不低于生产该成果所需的精度指标。 

3.4 质量检验要求 

质量检验应以测量任务书、合同书、设计书、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为依据，客观评价观测仪器、观

测数据、记录、整饰及附件质量等。 

3.5 质量问题记录 

质量问题应记录在《检查意见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A。 

3.6 送检资料 

生产单位应对送检资料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递交检验时应提供以下资料（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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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技术设计书、质量检查报告、技术总结； 

b) 仪器检定/校准资料或仪器自检报告、现场比对资料； 

c) 水文观测资料及成果； 

d) 底质表层采样资料及分析结果； 

e) 原始测深数据资料； 

f) 控制测量成果； 

g) 水位资料，包括验潮站的水准联测资料、水位观测资料； 

h) 已知基准站理论最低潮面、平均海面数据来源说明； 

i) 水深测量成果数据文件； 

j) 水下地形图（水深图）； 

k) 质量检验需要的其它资料。 

4 抽样程序 

4.1 检验批的形成与提出 

检验批一般以生产标准相同、生产时间相近的某一测区的图幅、测线、点等组成。当生产批量较大

时，可根据成果批的生产时间、比例尺、作业方式等因素，适当缩小检验批的组成或分成多个检验批，

各批次应均匀。 

4.2 抽样方案 

4.2.1 合格质量水平(AQL) 

水深测量成果合格质量水平（AQL）一般取1.0。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检验，其合格质量水平可根据有

关要求进行调整。 

4.2.2 检验水平(IL) 

当批量小于或等于80时，采用一般检验水平I；当批量超过80时，采用特殊检验水平S-4。对于有特

殊要求的检验，其检验水平可根据有关要求进行调整。 

4.2.3 抽样方式 

质量检验采用正常一次抽样方式。 

4.3 确定样本量 

样本量字码表及正常一次抽样方案见附录B、附录C。 

4.4 样本的抽取 

一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也可根据生产方式或时间等因素采取分层随机抽样。 

样本以“点”、“幅”、“千米”、“平方千米”、“断面数”等为单位。其中以图幅为单位的水

深测量成果样本外业精度检测比例不少于该样本测线总里程的5%。抽样时应填写《样品清单记录表》，

格式参见附录D。 

5 检验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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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 

5.1.1 检查的内容 

控制测量质量元素主要包括观测质量、数据质量、点位质量和资料质量。具体内容参照CH/T 1021

和CH/T 1022。 

5.1.2 检查方法 

5.1.2.1  检查方法选择 

一般采用比对分析和核查分析的方法，必要时可采用实地检测的方法。 

5.1.2.2  比对分析 

重新平差计算的方法及各项精度指标应符合规范及技术设计书要求，与其它测量资料比对应注意收

集的资料精度等级不得低于原测成果。若重新计算统计结果或与其它资料比对统计结果与原成果较差均

不大于规范及技术设计书要求，则认定成果精度符合规范及技术设计书要求，采用检验成果资料中的精

度指标评定数学精度。 

5.1.2.3  核查分析 

分析观测数据资料、数据处理资料，分析观测数据、起算数据的正确性，检查计算过程各项改正是

否符合要求，对照相关技术要求，对成果表、技术总结、检查报告等样本资料进行检查，认定原成果精

度的符合性，采用检验成果资料中的精度指标评定数学精度。 

5.1.2.4  实地检测 

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以不低于所检项目原测精度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对抽查的样本进行外业实

地检测，检测要求如下： 

a) 检测时，可对样本与所检项目使用的起算点或认定可靠的其它高等级点进行联测，平差计算

出一套样本点成果及中误差，将其与提交成果进行比较，分析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b) 若采用同精度检测，测段高差较差应不大于 倍的限差要求；若采用高精度检测，测段高差

较差应不大于规范及技术设计书规定的限差要求。 

5.2 水位控制 

5.2.1 检查内容与方法 

水位控制检查内容及方法见表1。 

表1 水位控制检查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观测仪器 0.15 
1.仪器选择的合理性 

2.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正确性、规范性 
核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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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位控制检查内容及方法（续） 

 

质量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验潮站布设 0.15 

1.验潮站布设的合理性 

2.验潮站基准引测的正确性 

3.验潮站观测设备的安装可靠性 

4.水尺、验潮仪等观测设施的零点接测精度 

实地检查 

核查分析 

观测质量 0.30 

1.观测条件、方法的符合性 

2.观测成果、记录的正确性 

3.水位检核比对方法及结果 

核查分析 

计算质量 0.30 
1.深度基准确定的正确性 

2.数据处理和计算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整饰及附件质量 0.10 

1.提交资料的规整性 

2.提交资料的正确性 

3.提交资料的完整性 

4.提交资料的齐全性 

核查分析 

 

5.2.2 观测仪器 

5.2.2.1  核查仪器检定/校准资料或仪器自检报告、现场比对资料，分析所使用的仪器是否检定(校准

或自检)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5.2.2.2  检查仪器作业前检校项目的齐全性、正确性、规范性。 

5.2.3 验潮站布设 

5.2.3.1  验潮站布设的合理性应核查验潮站布置图，实地检查验潮站站址位置及地形地貌情况，分析

站址布置是否符合要求、水位控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2.3.2  验潮站基准引测的正确性应实地检查主要水准点、工作水准点点位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和地

质条件，分析主要水准点、工作水准点等观测条件的符合性；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

析验潮站基准引测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5.2.3.3  验潮站观测设备的安装可靠性应实地检查验潮观测设备布设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

分析验潮观测设备的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2.3.4  水尺、验潮仪等观测设施的零点接测精度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水尺、

验潮仪等观测设施的零点接测精度。 

5.2.4 观测质量 

5.2.4.1  观测条件、方法的符合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观测起止时间、气

象条件、观测时间间隔、观测时长等观测要素是否满足要求。 

5.2.4.2  观测成果、记录的正确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自记式验潮仪是否存在

数据缺漏、零点误差等情况；分析特征验潮观测数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2.4.3  水位观测过程中的校核方法、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5.2.5 计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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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深度基准确定的正确性应核查技术设计书、相关规范及测区有关的历史水位资料，分析各类

验潮站平均海面确定方法的正确性、符合性；分析理论最低潮面确定方法的正确性、符合性。 

5.2.5.2  数据处理和计算的正确性应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同步水位观测资料的同步性、有效性、合理性；分

析水位整理资料是否满足水位计算要求； 

b) 通过各验潮站同步过程曲线进行比对，分析各验潮站之间是否满足潮高差、潮时差等相关要

求； 

c) 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及水位整理数据等资料，分析验潮站的实测潮汐特征统计数值

是否存在数据错漏； 

d) 核查平均海面计算所需水位资料的正确性、齐全性，检查同步观测资料的合理性、正确性，

分析平均海面计算成果的正确性； 

e) 核查潮汐调和分析计算所需水位资料的正确性、齐全性，验证潮汐调和分析计算软件的符合

性，计算数据录入的正确性，分析潮汐调和分析计算成果的正确性； 

f) 核查理论最低潮面计算所需水位资料的正确性、齐全性，验证理论最低潮面计算软件的符合

性，计算数据录入的正确性，分析理论最低潮面计算成果的正确性； 

g) 核查潮汐特征值计算数据的正确性、齐全性，分析潮汐特征值计算成果的正确性。 

5.2.6 整饰及附件质量 

5.2.6.1  提交资料的规整性应核查资料封面、格式、编号、字体、排版等是否规范，提交资料是否整

洁、装订是否齐整。 

5.2.6.2  提交资料的正确性应核查数据处理资料、成果表、点之记、控制网图、技术总结、检查报告

等资料，检查文字、图表等是否存错、漏，内容是否正确。 

5.2.6.3  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应检查技术设计及有关技术变更文件、技术总结，核查提交资料是否完整。 

5.2.6.4  提交资料的齐全性应对照技术设计，核查分析提交的成果资料是否齐全。 

5.3 水深测量 

5.3.1 检查内容与方法 

水深测量检查内容及方法见表2。 

表2 水深测量检查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观测仪器 0.10  

1.仪器选择的符合性 

2.仪器检定（校准或自检）的符合性 

3.仪器检验和校正情况 

核查分析 

观测质量 0.20  

1.测线间隔及方向 

2.测点间隔及选取 

3.多波束相邻测线测量重叠情况 

4.声速剖面的采集时间及空间密度 

5.特殊水深点的加密探测 

核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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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深测量检查内容及方法（续）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数学精度 0.30 

数学基础 0.15 

1.测量采用的基准 

2.图廓点、格网点坐标正确性 

3.控制点成果正确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计算精度 0.35 

1.坐标转换精度 

2.控制点检核精度 

3.水位改正计算正确性 

核查分析 

重新计算 

高程（水深） 

精度 
0.35 

1.高程点中误差 

2.水深点中误差 

3.等高线内插点高程中误差 

4.粗差率 

实地检测 

接边精度 0.15 

1.几何图形接边精度 

2.高程（水深）点接边精度 

3.等高线（等深线）接边精度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属性精度 0.15 
 1.要素的完备性、现势性 

2.要素关系的合理性 

3.属性接边正确性 

核查分析 

数据精度 0.15 

 1.文件命名、数据组织的正确性 

2.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3.数据分层、分色的正确性 

4.属性代码的正确性 

5.属性数据接边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整饰及附件质量 0.10 

 1.注记、符号及线划的规范性 

2.图廓整饰质量 

3.各种原始记录和数据处理的

完整性、正确性 

4.上交资料的齐全性 

核查分析 

 

5.3.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的检查按5.2.2的要求执行。 

对多波束系统还应核查定位设备、运动传感器、艏向测量仪和声速测量设备等辅助设备是否符合测

量精度要求。 

5.3.3 观测质量 

5.3.3.1  核查定位方法是否合适。 

5.3.3.2  核查卫星定位设备使用前控制点检核情况。 

5.3.3.3  核查主测深线间隔及方向是否符合要求。 

5.3.3.4  核查测点间隔是否符合要求，核查特征地物地貌点选取是否合理。 

5.3.3.5  核查多波束相邻测线有效扫宽是否符合要求，对多波束测深应分别检核平行测线及交叉测线

的准确性。 

5.3.3.6  检查声速剖面的采集时间及空间密度是否符合要求。 

5.3.3.7  核查特殊水深点加密探测情况。重要海域加密测线间隔一般为原主测深线间隔的 1/4，其他

海域加密测线间隔一般为原主测深线间隔的 1/2，必要时加密测线应布设成井字形或螺旋形。 

5.3.4 数学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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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数学基础 

数学基础应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控制点坐标系统、高程基准、深度基准、精度及分布是否符合要求; 

b) 核查水位改正计算方式是否合适，验证水位改正计算是否正确； 

c) 核查分幅图的格网、图廓点坐标值是否正确。 

5.3.4.2  计算精度 

计算精度应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卫星动态定位转换参数方法及转换参数残差是否符合规定； 

b) 核查水位改正计算方式是否合适，验证水位改正计算是否正确； 

c) 核查水深各项改正值是否正确； 

d) 水位改正精度是否符合规范。 

5.3.4.3  高程（水深）精度 

高程（水深）精度应进行以下检查： 

a) 高程（水深）点中误差。采用实地检测的方法，布设检查线测量水深，整理成与成果一致的

形式，对平坦地区采用图上 1mm 范围内高程（水深）点精度比对；对地貌比较陡峭地区可以

采用等高线内插点高程中误差。检测结果应填写《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格式见

附录 E； 

b) 实地检测中检查线的布设宜贯穿整个测区，尽可能多地穿过主测线； 

c) 中误差计算方法按 GB/T 24356—2009，4.3.5、4.3.6执行； 

d) 允许中误差的计算按下列方法： 

1) 图上 1mm范围内测点深度进行比较时，允许中误差按式（1）计算。 

H≤20， =±0.2            
..................（1） 

H＞20， =±0.01 /n 

式中： 

H——实测水深值(m)； 

——允许中误差(m)； 

hi——检测点的实测水深值(m)； 

n——检测的水深点个数。 

2) 等高线内插时允许中误差参见表 3。 

表3 等高线插求点的中误差 

 

水下地面倾斜角 2°～6° [6°～25°] ＞25° 

 
±K /2 ±2 K /3 ±1K 

注： ——允许中误差(m)； 

当H≤20m时，K=1m；当H＞20m时，K=H/20m； 

水下地面倾斜角根据检测点所在处相邻等高线计算出的坡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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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粗差率的统计方法按以下方法： 

1) 高精度检测时，在允许中误差 2倍以内（含 2倍）的误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度统计；超过

允许中误差 2倍的误差视为粗差； 

2) 同精度检测时，在允许中误差 倍以内（含 ）的误差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度统计；

超过允许中误差 倍的误差视为粗差。 

5.3.4.4  接边精度 

比对分析高程（水深）点、等高线（等深线）接边精度及要素属性是否接边。 

5.3.5 属性精度 

核查样本内海洋要素和导航要素的完备性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5.3.6 数据精度 

根据技术设计书及有关技术文件核查以下内容： 

a) 对照设计及相关引用规范，核查文件命名、数据组织和格式的正确性； 

b) 对照设计及相关引用规范内容，逐层核查要素分层、用色以及要素属性代码的正确性； 

c) 拼接相邻图幅，逐一核对接边要素属性一致性； 

d) 利用检查软件对具有逻辑关系的检查项进行批处理检查，应分析确认检查出来的错漏。 

5.3.7 整饰及附件质量 

5.3.7.1  成图质量检查以下内容： 

a) 核查数据筛选的合理性； 

b) 核查等高线（等深线）绘制合理性； 

c) 等高线（等深线）需要适度调整时，检查是否在测深精度两倍范围内向深水一侧移动，勾绘

成圆滑的曲线；当有若干相同水深点时，等高线（等深线）宜通过靠深水一侧勾绘。 

5.3.7.2  整饰质量检查以下内容： 

a) 图廓外整饰的内容、规格、位置的正确性； 

b) 符号使用、配置的正确性； 

c) 图形线划是否连续光滑，粗细是否符合规定； 

d) 文字注记指向是否明确，字体、字大、字向的规范性； 

e) 各要素关系的合理性，是否有重叠、压盖现象； 

f) 各要素用色的正确性。 

5.3.7.3  核查图幅接合表、图内地理要素，分析图名选取的合理性。 

5.3.7.4  核查各种原始记录和数据处理的完整性、正确性。 

5.3.7.5  对照技术设计，核查分析提交的成果资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正确。 

5.4 水文观测 

5.4.1 检查内容与方法 

水文观测成果检查内容及方法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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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水文观测检查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观测仪器 0.15 
1.仪器选择的合理性 

2.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和正确性 
核查分析 

观测质量 0.35 

1.观测点位、密度、频次的合理性 

2.观测要素的齐全性 

3.观测时间、观测条件的符合性 

4.观测方法的合理性、正确性 

5.观测成果的正确性 

6.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性、正确性 

7.重复观测成果的符合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数据质量 0.35 

1.处理软件选用的适用性、可靠性 

2.数据计算的正确性 

3.整编数据的完整性 

4.整编数据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整饰及附件质量 0.15 

1.提交资料的规整性 

2.提交资料的正确性 

3.提交资料的完整性 

4.提交资料的齐全性 

核查分析 

 

5.4.2 观测仪器 

按5.2.2的要求执行。 

5.4.3 观测质量 

5.4.3.1  观测点位、密度、频次的合理性应核查技术设计书、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

观测点位布设和点位、密度、频次的合理性。 

5.4.3.2  观测要素的齐全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技术设计书等资料，分析海流、海况与

气象及其它观测要素是否满足要求。 

5.4.3.3  观测时间、观测条件的符合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技术设计书等资料，分析海

流、海况与气象及其它观测要素的观测时间、观测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5.4.3.4  观测方法的合理性、正确性应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海流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海流观测时现场分层及深度的正确性是否满

足要求，采用 ADCP测流时，分析盲区、旁瓣确定及修正情况的合理性、正确性是否满足要求； 

b) 核查海况与气象观测的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观测频率、时间、质量的合理

性、正确性是否满足要求。 

5.4.3.5  观测成果的正确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技术设计书等相关资料，分析对原始观

测数据、观测手簿的齐全性、正确性及差错处理是否满足要求。 

5.4.3.6  成果取舍和重测的合理性、正确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成果取舍和

重测的合理性、正确性。 

5.4.3.7  重复观测成果的符合性应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重复观测成果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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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数据质量 

5.4.4.1  验证处理软件的符合性，分析计算精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5.4.4.2  数据计算的正确性应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及潮流整理资料等，分析测点点位和深度计算、海流观测报表、

水深、分层流速流向过程线是否正确； 

b) 核查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及海况与气象整理资料等，分析海况与气象资料整理的正确性。 

5.4.4.3  核查整编数据的完整性。 

5.4.4.4  核查整编数据的正确性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a) 核查水位、垂线流速流向过程线等整编数据； 

b) 核查分层流速流向、垂线流速流向矢量图等整编数据； 

c) 核查垂线平均(分层)余流矢量分布图等整编数据； 

d) 合同、设计书要求的其它资料。 

5.4.5 整饰及附件质量 

5.4.5.1  提交资料的规整性应核查资料封面、格式、编号、字体、排版等是否规范，提交资料是否整

洁、装订是否齐整。 

5.4.5.2  提交资料的正确性应核查数据处理资料、技术总结、检查报告等资料，检查文字、图表等是

否存错、漏，内容是否正确。 

5.4.5.3  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应检查技术总结、技术设计及有关技术变更文件，核查提交资料是否完整。 

5.4.5.4  提交资料的齐全性应对照技术设计书，核查分析提交的成果资料是否齐全。 

5.5 底质表层采样 

5.5.1 检查内容与方法 

底质表层采样检查内容及方法见表5。 

表5 底质表层采样检查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采样设备 0.15 
1.设备选择的合理性 

2.设备性能情况 
核查分析 

采样站布设 0.20 
1.站位的符合性 

2.采样站密度符合性 
核查分析 

底质表层取样 0.30 

1.取样定位精度 

2.取样质量 

3.取样的时间 

4.取样时的站位水深 

核查分析 

现场描述 0.20 
1.描述的及时性 

2.描述的规范性 
核查分析 

整饰及附件质量 0.15 

1.资料的齐全性 

2.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规范性 

3.装帧的规整性 

核查分析 

 

5.5.2 采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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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核查采样设备的选择是否根据不同底质选用合适的采样设备。 

5.5.2.2  核查采用设备的性能是否满足采样要求。 

5.5.3 采样站布设 

5.5.3.1  核查采样站位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5.3.2  核查采样站的密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5.4 底质表层取样 

5.5.4.1  核查取样定位精度和两次定位较差是否符合要求，定位记录是否齐全。 

5.5.4.2  核查取样的重量是否符合化验要求，空样率是否符合要求。 

5.5.5 样品现场描述 

核查采样记录表的内容齐全性、正确性和规范性，样品照片是否齐全。 

5.5.6 整饰及附件质量 

5.5.6.1  核查技术总结，检查内容项是否齐全。 

5.5.6.2  核查生产过程中技术问题处理情况，是否在技术总结中进行了说明。 

5.5.6.3  核查技术设计及有关技术变更文件，分析技术总结中技术问题的处理是否符合规范及设计书

要求。 

5.5.6.4  核查技术总结，分析是否真实客观反映整个采样过程，结果分析是否真实可靠。 

6 质量评定 

6.1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6.1.1 质量表征 

单位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 

6.1.2 质量元素与错漏分类 

6.1.2.1  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成果错漏分类，按 GB/T 24356—2009，8.5.1、8.5.2执行。 

6.1.2.2  水位控制成果错漏分类，见表 6。 

表6 水位控制成果错漏分类表 

 

类型 错漏内容 

A 类错漏 

1.技术设计（总结）存在严重错漏、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规范要求 

2.连环涂改，伪造观测记录 

3.水尺零点错，或深度基准面错，或通航最低水位错 

4.国家规定的强检仪器未送检，或未进行现场检验和校准，或检验不合格 

5.水尺零点或工作水准点水准联测精度超限 

6.验潮模式作业时，作业期间出现相邻验潮站之间的最大潮高差大于 1m 或最大潮时差大于 2h 

7.其它严重的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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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水位控制成果错漏分类表（续） 

 

类型 错漏内容 

B 类错漏 

1.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存在重要错漏 

2.验潮站水尺布设位置不当 

3.强检仪器已送检，现场检验或校准每缺 1 项或超限 1 项 

4.观测记录每连续错、漏 3 次或连环涂改 1 次，或观测成果计算差值达 50mm 

5.工作水准点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水准联测或复测 

6.测深同步水位漏测高、低水位每 2 次 

7.临时验潮站选址无代表性 

8.互换水尺时，原水尺与新水尺未能同步读记，或同步观测期间未能完全按规范要求读记 

9.长期和短期验潮站未进行测站考证 

10.水位观测时间间隔不符合规范要求 

11.其它较重的差、错、漏 

C 类错漏 

1.记录字体潦草、不规范 

2.观测成果计算每有 1 项错漏，但不影响成果质量 

3.基准面与水尺零点关系图、水尺关系图绘制质量差 

4.水位计算每错 1 处或资料填写项目错漏不超过 4 处 

5.工作水准点点之记绘制、填写不完善 

6.记录每漏签名 1 处或未读记天气情况 

7.提交资料较乱、装订不整齐 

8.记录有涂改，但未伪造成果 

9.其它一般的差、错、漏 

D 类错漏 其它轻微的差、错、漏 

 

6.1.2.3  水深测量成果错漏分类,见表 7。 

表7 水深测量成果错漏分类表 

 

类型 错漏内容 

A 类错漏 

1.技术设计（总结）存在严重错漏、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规范要求 

2.伪造成果 

3.国家规定的强检仪器未定期送检，或未进行现场检验和校准，或检验不合格 

4.基准面、坐标系统或起始数据用错 

5.测深线布设严重不符合要求或 20%（含）以上主测深线间距超过要求间距的 2 倍 

6.观测点位和分层严重不符合规范 

7.图廓点、控制点、格网点坐标值与理论值不符 

8.水尺零点错误或水位内插改正错误 

9.检测等高线内插水深中误差超限 

10.测深线与检查线测深比对互查超限点数大于 15%或未布置检查线 

11.测深与水位观测不同步，且引起测深精度超限 

12.定位中心与换能器偏差过大，未作归算，造成点位精度超限 

13.多波束测深范围内 20%（含）以上未达到全覆盖 

14.特殊水深点未加密探测，或 20%（含）以上加密探测密度不符合要求 

15.原图拼接，有 3 条图廓边与相邻图廓边拼接误差超限，且呈系统性 

16.主要成果资料缺失，文件名称或格式有误 

17.其它严重的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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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水深测量成果错漏分类表（续） 

 

类型 错漏内容 

B 类错漏 

1.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存在重要错漏 

2.强检仪器虽在有效期，但现场检验缺 1 项或 1 项超限 

3.重要要素或其属性数据错漏 1处 

4.样本中有 10%（含）以上的测线间距超限，或多波束测深范围内 10%（含）以上未达到全覆盖 

5.样本中有 20%（含）以上的定位点间距超限 

6.测深检查线长度未达相关要求 

7.连续 3 个水深特征点漏测 

8.特殊水深点 10%（含）以上加密探测密度不符合要求 

9.资料说明中主要项目错、漏 1处 

10.测深模拟记录与数字记录不一致，未作处理 

11.测深线与检查线测深比对互差超限点数大于 10%但小于 15% 

12.图幅间未接边 

13.水位改正错漏且呈系统性，或水位曲线部分失常，未作处理 

14.图名、图号错漏 

15.吃水改正不准确，但未引起测深精度超限 

16.声速改正不符合要求 

17.一般注记注错或漏注整幅图的 5%（含）以上 

18.缺检查报告 

19.其它较重的差、错、漏 

C 类错漏 

 

1.外业记录不完善 

2.图幅个别拼接误差超限 

3.图廓整饰不符合规定 

4.连续 2 个水深特征点未量取或漏测 

5.样本中有 5%（含）以上的测线间距超限，或多波束测深范围内 5%（含）以上未达到全覆盖 

6.样本中有 10%（含）以上的定位点间距超限 

7.特殊水深点 5%（含）以上加密探测密度不符合要求 

8.比例尺及其它说明、注记错漏 1 处 

9.漏绘等深线超过图上 10cm1 处 

10.一般要素放错层或属性值有误 

11.数据有冗余现象 

12.地形要素出现大的失真或多处出现失真 

13.水深注记粗差出现 1 处 

14.实体元素线型、线宽有误 

15.层名不正确或层的颜色不符合规定 

16.要素几何图形不接边或属性不接边 2 处 

17.等深线赋值错 1 处 

18.技术总结或检查报告错漏较多或不完整 

19.其它一般的差、错、漏 

D 类错漏 其它轻微的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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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  水文观测错漏分类，见表 8。 

表8 水文观测错漏分类 

 

类型 错漏内容 

A 类错漏 

1.技术设计（总结）存在严重错漏、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规范要求 

2.伪造成果 

3.国家规定的强检仪器未定期送检，或未进行现场检验和校准，或检验不合格 

4.水位观测数据严重错误 

5.基准面用错或水尺零点联测错误 

6.需同步观测的项目严重不同步 

7.比降观测结果错误 

8.定点潮流观测点位和分层严重不符合规范及任务书要求 

9.沿海表面流观测的区间、时间、采样率与任务书要求严重不符 

10.断面测量坐标系统或基准面用错 

11.断面测量定位或测深精度严重不符合规范要求 

12.其它严重的差、错、漏 

B 类错漏 

1.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存在重要错漏 

2.强检仪器已送检，现场检验或校准每缺 1 项或超限 1 项 

3.同步观测项目不同步，海上每差 20 分钟或内河每差 10 分钟 

4.测流分层不规范、任务书的要求每少 1 层 

5.流量观测的各相关控制断面流量闭合差，非感潮河段大于 5%，感潮河段大于 7%，对成果 

质量有一定影响 

6.表面流观测区间每差 10%，对成果质量有一定影响 

7.断面测量定位或测深精度超限范围在 10%以内 

8.港口区定点测流点位误差每超规范指标 2 倍，一般海区每超 3 倍 

9.断面起、终点坐标与任务书不一致，每 1 处 

10.ADCP 测流未进行盲区、旁瓣处理和修正 

11.其它较重的差、错、漏 

C 类错漏 

1.观测过程中相关气象要素资料缺测，对观测质量影响轻微，每 1 处 

2.记录潦草 

3.其它一般的差、错、漏 

D 类错漏 其它轻微的差、错、漏 

 

6.1.2.5  底质表层采样错漏分类，见表 9。 

表9 底质表层采样错漏分类 

 

类型 错漏内容 

A 类错漏 

1.技术设计（总结）存在严重错漏、内容不完整，不符合规范要求 

2.伪造成果 

3.坐标系统或起始数据错误 

4.采样设备不符合规定 

5.国家规定的强检仪器未定期送检，或未进行现场检验和校准，或检验不合格 

6.取样点位布置不符合要求，严重影响资料质量 

7.样品处理方法不正确，造成成果严重不可靠 

8.定位精度超限范围在 10%（含）以上 

9.底质分类标准错误 

10.无样品现场描述 

11.其它严重的差、错、漏 



DB33/T 2123—2018 

15 

表9 底质表层采样错漏分类（续） 

 

类型 错漏内容 

B 类错漏 

1.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存在重要错漏 

2.强检仪器已送检，现场检验或校准缺项或超限 

3.定位精度超限范围在 10%以内 

4.取样点位布置不符合要求，影响资料质量 

5.每有 20%（含）以上底质样品重量不够 

6.底质分类标准存在偏差 

7.样品现场描述不符合要求，影响资料质量 

8.提交成果资料不完整响 

9.其它较重的差、错、漏 

C 类错漏 

1.底质样品重量不够，但不影响成果质量 

2.样品现场描述潦草，不规范 

3.各种资料的整饰不规整 

4.技术报告错漏较多或不完整 

5.其它一般的差、错、漏 

D 类错漏 其它轻微的的差、错、漏 

 

6.1.3 质量评分方法 

6.1.3.1  粗差率得分与其它数学精度得分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数学精度得分。其它质量元素评分按 GB/T 

24356—2009，5.4的规定执行。 

6.1.3.2  当粗差率小于 15％时，粗差率得分按式（2）计算。 

N≥50，S=60+40/ ×（ ） 

..................（2） 

N＜50， S=100-6×n 

式中： 

N——检测点个数； 

S——粗差率得分； 

——允许粗差率； 

——粗差率，  =n/N； 

n——粗差个数。 

6.1.3.3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当粗差率大于或等于15％时，判定精度不合格，其它按 GB/T 24356—2009，

5.5 的规定执行。 

6.2 样本质量评定 

按GB/T 24356—2009，6.4的规定执行。 

6.3 批质量判定 

6.3.1 批成果质量判定原则 

批成果质量判定原则如下： 

a) 当概查和详查均为合格时，判为批合格；否则，判为批不合格； 

b) 若检验中未进行概查，只依据详查结果判定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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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最终检验批成果质量评定 

按GB/T 24356—2009第6.5.1条规定执行。 

6.3.3 批成果质量核定 

按GB/T 24356—2009第6.5.2条规定执行。 

7 报告编写 

7.1  委托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 GB/T 18316的规定执行。 

7.2  监督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 CH/T 1018的规定执行。 

7.3  测绘单位按 GB/T 18316 的规定，编制检查报告。 

7.4  当检验批划分为多个批次检验时，可编制同一报告。 

8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查）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按规定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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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查意见记录表 

表A.1规定了检查意见记录表式样。 

表A.1 检查意见记录表 

项目名称：                                                    第    页     共    页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检验参数： 

□详查       □概查                                                   

序号 质量元素 质 量 问 题 
错漏 

类别 
扣分 

     

     

     

     

     

     

     

     

     

   得分  

备 注： 

检查者：                日期：               复核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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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样本大小字码表 

表B.1规定了样本大小字码。 

表B.1 样本大小字码表 

批量范围 

特殊检验水平 一般检验水平 

S－1 S－2 S－3 S－4 Ⅰ Ⅱ Ⅲ Ⅳ 

3－5 A A A A A A B B′ 

6－9 A A A A A′ A′ B′ C′ 

10－13 A A A′ A′ A′ B C C′ 

14－17 A A′ A′ B B B′ C′ D 

18－23 A′ A′ B B B′ C D D′ 

24－31 A′ A′ B B′ B′ C′ D′ E 

32－45 A′ B B′ C C D E E′ 

46－60 A′ B B′ C C′ D′ E′ F 

61－80 B B C C′ D E F F′ 

80－105 B B′ C D D′ E′ F′ G 

106－135 B B′ C′ D E F G G′ 

136－185 B B′ C′ D′ E′ F′ G′ H 

186－247 B′ C D E E′ G H H′ 

248－335 B′ C D E F G′ H′ J 

336－445 B′ C D′ E′ F′ H J J′ 

446－700 B′ C D′ F F′ H′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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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C.1规定了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C.1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样本 

大小 

字码 

样本 

大小 

合格质量水平 AQL 

0.20 0.25 0.32 0.40 0.50 0.65 0.80 1.0 1.3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 13 15 20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 2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A’ 2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B 3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B’ 4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C 5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C’ 6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D 8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D’ 10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E 13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E’ 16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F 20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F’ 25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G 32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G’ 40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H 50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H’ 63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21 22 

J 80 0   1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21 22  

J’ 100 1   2 1   2 1   2 1   2 1   2 2   3 2   3 3   4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21 22  

——使用箭头下面第一个抽样方案，当样本大小大于或等于批量时，将该批量作为样本大小，抽样方案的判定数不变； 

——使用箭头上面面第一个抽样方案，Ac：合格判定数；Re：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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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样品清单记录表 

表D.1规定了样品清单记录表式样。 

表D.1 样品清单记录表 
E 第    页     共    页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批    次  

序号 样品名称及编号 样品状态 数量 备注 

     

     

     

     

     

     

     

     

     

     

     

     

     

测绘单位  经办人  

样品接收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样品管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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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 

表E.1规定了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式样。 

表E.1 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 
F 第    页     共    页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比 例 尺： 检测方式：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编号： 

序号 
概略坐标(m) 高程（水深）(m) 差值(m) 

备注 
X Y H1 H2 dh 

       

       

       

       

       

       

       

       

       

       

       

备注： 

检测点数量：          个 粗差数量：            个 

标准差：± 中误差：± 

检查者：                  日期：              复核者：               日期： 
G  

 


